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成立仪式
暨“首届学术论坛”邀请参会公函

[bookmark: _GoBack]              ：
   经苏州大学批准和决定成立“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挂靠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为进一步推进国家监察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关注《国家监察法》实施中重点问题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监察研究‘理论系列丛书’”等创新成果。经研究和协调，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成立仪式暨“首届学术论坛”定于2019年11月8—10日（11月8日报到，9-10日开会，会期一天半）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举行。鉴于贵单位在国家监察研究领域影响力，特邀请贵单位               等同志及相关领导莅临会议指导并拨冗赐论文大作。
本次论坛由苏州大学主办，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和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承办。为方便与会同仁撰写论文，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论坛的议题
本次会议围绕国家监察理论和计划筹备的“国家监察理论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内容撰写论文。
（一）国家监察理论研究议题
围绕国家监察理论和国家监察学科建设撰写论文。主要选题：
1. 国家监察制度史研究
2. 国家监察机关的性质及其与人大的关系研究
3. 国家监察的调查权及其监督研究
4. 国家监察的监督机制及其制度研究
5. 国家监察的处置研究及其制度建构
6. 国家监察基础理论及其学科体系研究
7. 国家监察学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及其规划研究
8. 国家监察理论、国家监察系统工程和国家监察技术工程研究

（二）“国家监察理论研究丛书”议题
1. 国家监察学基础理论研究
2. 国家监察法学研究
3. 国家监察业务中的纪检监察工作研究
4. 国家监察案件的调查研究
5. 国家监察案件的审查起诉研究
6. 国家监察案件的审判研究
7. 国家监察案件调查的配合研究
8. 国家监察的监督研究
9. 国家监察业务中的政务处分和处分法研究
10. 国家监察业务中的违法处罚研究
11. 国家监察88个罪名研究
12. 国家监察的案件管辖研究
13. 国家监察案件的审理研究
14. 国家监察案件的申诉救济研究
15. 国家监察案件管理研究
16. 国家监察案件初查研究
17. 国家监察队伍的能力培训及内控建设
18..留置审批研究
19. 国家监察调查措施研究
20. 国家监察立法层面的研究
21.国家监察业务中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二、有关提交会议论文的说明及注意事项
（一）论文请勿超出上述会议议题的主旨和范围，并请遵循学术规范；否则，恕不能收入会议论文集。
（二）为方便论文集的编辑与出版，请严格遵循如下格式要求：
1．论文标题和作者名采用“标题一”格式，“三号”“黑体”“加粗”，居中；
2．正文采用“宋体”“五号”，单倍行距，首行缩进2个字符；
3．论文内的一级标题，统一采用“小四号”“宋体”“加粗”，左对齐，顶格（不空两格）；
4．论文注释统一采用页下“脚注”，每页单独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加圈；
5．作者的简介不超过两个：一是所在单位的职务、职称；二是在研究会的职务；
6．无需内容摘要、关键词、目次、参考文献。
（三）请在发送论文时务必注明以下信息：姓名、性别、职务/职称、联系电话、电子信箱、通信地址、邮编等。
论文务必于2019年11月5日前发送至：sudagjjc@163.com

请贵单位接到该公函后，尽快确定参会人员，并于2019年10月25日前将参会人员报送我院，以便妥善安排会议议程。

联系人：
朱嘉珺（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博士后），手机（微信号）：15995728356
聂春阳（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研究员助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手机（微信号）：17695000596
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代章）
2019年10月8日

